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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受托管理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大股东关

联企业上海绿庭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庭企业”）、上海四

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季农业”）和上海绿庭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庭房产”）签署《委托管理终止协议》（以下

简称“终止协议”），拟终止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签署的《委托管理服

务协议》。 

 本次终止委托管理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9 年 4 月 30 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和 2018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关联企业绿庭企业、四季农业和绿庭房产签署

《委托管理服务协议》，由公司或公司指定的子公司为绿庭企业、四季农业和绿

庭房产所拥有的相关项目提供委托管理服务，固定管理费为 855 万元/年，其中

绿庭企业应当支付的固定管理服务费为 310万元／年、四季农业应当支付的固定

管理服务费为 47 万元／年、绿庭房产应当支付的固定管理服务费为 498 万元／

年。上述委托管理期限为《委托管理服务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年，即应于 2022

年 4月 30日协议到期。 

此后，上市公司指定子公司上海绿庭盈乘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

乘商管”）为绿庭企业提供相关服务，指定子公司上海晖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晖毓企管”）为四季农业和绿庭房产提供相关服务。 

2020 年 3月 27 日，公司与绿庭企业、四季农业、绿庭房产签订终止协议，

拟终止上述《委托管理服务协议》。 



二、关联方介绍 

绿庭企业、四季农业和绿庭房产均为公司大股东的关联企业，为公司控制人

俞乃奋女士控制。其简要情况如下： 

1、绿庭企业，成立于 1998年 3月 10日，住所为上海市长宁区中山西路 555

号，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俞乃奋，注册

资本 6,890 万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叁级）、管理、开发、

布置等。 

2、四季农业，成立于 2012年 11月 20日，住所为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九泾

路 325号 1幢，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法定代表人顾勇，注册资本

3,000万人民币，经营范围为有机肥料、饲料（除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加工、销

售。 

3、绿庭房产，成立于 1999 年 11 月 2 日，住所为上海市松江区新城区冬梅

路 888号，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法定代表人俞乃奋，注册

资本 1,210.0 万美元，经营范围包括在批租地块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三、受托管理业务终止的主要原因 

上市公司计划进一步梳理减少和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提高自身业务拓展和

管理能力，提升上市公司独立性；另外，在 2020 年初内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委

托方拟进行战略调整，存在提升自身业务独立性的客观要求。因此，经各方友好

协商，决定终止原委托管理服务协议。 

四、终止本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终止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亦不会对公司的经营发展产生

不良影响。后续，公司将提升自身业务拓展和业务管理能力，充分利用资本市场，

提高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五、委托管理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终止 

公司及绿庭企业、四季农业、绿庭房产一致同意，终止《委托管理服务协议》。 

终止协议经双方盖章后成立，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委托管理

服务协议》同时终止。  

  （二）费用结算 



 终止协议生效日，双方将对《委托管理服务协议》项下年初至终止协议生

效日前的托管费用进行结算，并由委托方将管理服务费用一次性支付至盈乘商管

及晖毓企管的指定账户。 

（三）人员转移 

鉴于盈乘商管和晖毓企管均为绿庭投资全资子公司，目前尚未实缴出资，主

要业务除为委托方项目提供管理服务外，未开展其他业务。为便于托管资产日常

管理事务及人员交接，双方同意，本次委托管理服务协议终止后，委托方将通过

受让项目公司方式接收项目公司的员工。以终止协议生效日作为项目公司交割的

基准日，并以盈乘商管和晖毓企管在交割基准日的净资产作为交易对价。同时，

为便于人员转移，双方同意盈乘商管及晖毓企管依据相关规定并结合现有员工的

工作年限计提劳动关系转移人员的经济补偿金。 

（四）其他 

因《委托管理服务协议》终止，与该等《委托管理服务协议》相关的所有文

件一并终止。除终止协议上述安排之外，双方不再履行《委托管理服务协议》项

下任何约定，任何一方均不再向对方就《委托管理服务协议》提出任何权利主张

或要求。 

六、该关联交易应履行的审议 

（一）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0年3月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受托管理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顾勇、林斌及盛旭春回避表决，

会议以 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此议案。此议案亦经同日召开的公

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全票审议通过。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董事会对该事项进行了

全面审慎决定，公司终止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对该议案

表决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终止受

托管理，有利于上市公司提升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本次委托项目终止对上市

公司无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亦不会对公司的经营发展产生不

良影响。因此，我们同意本次终止受托管理。 



（三）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委托管理终止协议》； 

2、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决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3月 31日 


